附件2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修正草案）》的说明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决策部署，确保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序推进，市政府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改的必要性
（一）确保与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顶层设计保持一致的根本要求。《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1年3月1日施行以来，在保障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部分条款对长期护理保险作出了前瞻性规定。国家层面于2025年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框架、基本原则、筹资机制、待遇支付等核心内容作出了统一规划和顶层设计，要求地方在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循国家政策导向和基本制度框架，维护国家政策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目前《条例》中部分涉及长期护理保险的具体规定，与国家的顶层设计不尽一致。为确保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和实践探索与国家政策精神保持一致，避免出现政策冲突和执行偏差，亟需对《条例》中与国家政策不一致的条款进行调整，做好政策衔接。

（二）适应制度发展阶段，为后续实施预留政策弹性与调整空间的现实考量。当前，国家和省级层面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细则尚未正式出台。基于这一制度发展实际，本次修改聚焦法规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留《条例》中长期护理保险的原则性、框架性的制度设计内容，通过明确基本方向和总体结构，为后续政策细化和实践落地提供清晰的制度基础。同时，对涉及具体操作层面的规定作出必要的统筹优化，使法规保持适度弹性和开放空间，以便国家和省级政策进一步明确后，能够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更加科学、灵活的配套实施办法。

（三）推动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稳健运行和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保障。通过本次修改，《条例》中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原则性、框架性条款得到进一步厘清，既与国家顶层设计保持高度一致，也为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落地实施和全面推行提供更加坚实统一的法治支撑。这不仅有效提升政策执行的规范性和透明度，稳定社会各方的预期，保障参保对象的合法权益，更能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在我市行稳致远，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更紧密、更有效地协同发展，形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合力。

二、修改思路

本次修改的核心思路是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统一部署为主线，聚焦衔接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着重对《条例》涉及长期护理保险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一方面，保留契合国家文件精神的原则性条款，确立以长期护理保险为基础的多层次照护体系，为未来落实国家及省市政策预留空间；另一方面，全面清理与国家现行决策部署不一致的具体规定，包括参保范围、筹资标准、待遇支付、失能评估及基金使用等内容，以确保制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此外，为了加快《条例》修改进度，纵深推进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关于《条例》涉及养老服务管理的内容，待后续《条例》全面修改时再统筹研究，本次修改仅对少量条款作了文字表述上的优化。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一）保留制度建设所需的框架性条款
本次修改坚持与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方向保持一致，保留《条例》中具有原则性、框架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条款。一方面，继续明确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市人民政府遵循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构建以长期护理保险为基础，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相衔接的多层次照护保障体系，为失能人员提供基本、稳定的长期照护服务保障（第五十一条）；另一方面，保留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与长期护理保险相互衔接的长期护理商业保险产品的规定，以满足失能人员多层次的照护需求，为今后落实国家和广东省统一部署预留制度空间（第五十七条）。

（二）删去与国家规定无法衔接的条款
按照全面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统一决策部署，国家层面已对参保范围、缴费机制、待遇标准、基金使用、评估制度和监督管理等作出系统、明确的顶层设计。经对照梳理，《条例》中部分涉及长期护理保险的具体制度安排与国家现行政策的统一要求不一致，且缺乏继续适用空间，需作整体清理：一是删去了将本市老年人综合评估制度作为确定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依据的相关内容（第四十四条）；二是删去了参保范围、缴费基数和费率、待遇确定规则、基金使用范围、失能等级评估等与国家规定不一致的制度设计（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三是在长期护理保险具体制度设计条款整体删去的基础上，相应删去了配套的基金监管和法律责任、实施时间安排等内容，以避免制度碎片化，保持《条例》文本结构和逻辑体系的严谨、协调（第七十一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四条）。

（三）其他条款修改情况

本次修改虽主要聚焦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区政府和有关单位就涉及养老服务管理条款中与现行规定不一致或者表述不够规范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为充分吸收各方建议、确保制度衔接顺畅，结合目前本市管理实际调整个别条款，进一步规范相关表述：一是删去与目前我市土地供应管理实际不相符的内容（第十一条、第五十九条）；二是优化部分条文表述，统一规范用语（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七十九条）。
四、重要情况说明

一是关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后续衔接推进情况。目前，市医保局正在抓紧研究制定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案。市医保局、市民政局等主管部门将持续跟踪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政策动向，及时吸收最新制度要求，并会同有关部门推进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及配套政策文件的制定出台，做好《条例》与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衔接落实，确保制度实施稳妥有序。

二是关于《条例》的后续修改安排。目前，国家层面正在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养老服务法》的制定工作，养老服务领域的制度框架和关键制度安排可能面临较大幅度调整。在相关上位法和基础性制度尚未最终定型的情况下，如对《条例》进行全面修改，可能出现衔接难度大、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次《条例》修改着眼于亟需调整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设计问题，待国家层面养老服务法律制度框架基本明确后，市民政局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适时启动《条例》全面修改工作。




